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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ongzheng Land Office, Taichung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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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於民國六十九年二月一日成立，成立之初由原臺中市地政事務所編制員額調派部份人員，並暫借臺中市中正公園網球場看台下辦公。於民國七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遷入臺中市北屯區北平路三段三十六號現址，繼續擴大為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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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民服務是本所土地行政工作之宗旨，為提供您更快速的了解地政業務，爰將各項業務及服務內容彙編成冊，冀能提供洽辦業務指南，期許能感受到我們的用心，竭誠期待您的支持與鼓勵，因為您的批評與建言將是本所為民服務工作得以提升的原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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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8：00～17：00

(電子謄本單一窗口化櫃台及簡易登記案件單一窗口午休時間不打烊


本所置主任一人，承市長之命並受地政處長指揮監督，綜理轄區內的地政業務。其下置秘書一人，承主任之命襄理所務。其下共設第一課、第二課、第三課、第四課、資訊課等五個課及人事管理員和會計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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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層別
	樓層簡介

	1F
	資訊課、諮詢服務台、各項謄本核發單一窗口、地籍圖閱覽、
身心障礙人士便民服務單一窗口、公文收發、檔案閱覽室、
哺乳室、E點通地政查棧

	2F
	第一課（登記課）

	3F
	主任室、秘書室、人事室、會計室、第四課、總務室、檔案室

	4F
	第二課（測量課）

	5F
	第三課（地價課）、諮商室、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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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　機
	(04)22372388(十五線)

	主任室
	分機601～602

	秘書室
	分機603

	人事管理員
	分機604

	會　計
	分機605

	第一課
	分機101～112、114～118、120～122

	第二課
	分機201～203、205～213、215～222

	第三課
	分機301～304、306、308～310

	第四課
	分機401～409

	資訊課
	分機501～503、505～507

	服務台
	分機508、509

	電話語音查詢案件
	(04)22376280、22379495




	第一課
	FAX：(04)22303191

	第二課
	FAX：(04)22340877

	第三課
	FAX：(04)22374141

	資訊課
	FAX：(04)22380782




	檢舉信箱
	台中郵政第63-251信箱

	檢舉專線
	04-22374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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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地址：40666臺中市北屯區北平路三段36號
(北平路vs文昌東三街口)(距大雅交流道約5公里)

(開車：下中清交流道→中清路→文心路四段→梅川東路三段→北平路三段36號

※ 廣七停車場提供停車優惠
(公車：可搭乘下列公車到本所，詳細公車路線圖請參閱臺中都會區公車動態暨路網轉乘系統查詢網 
	公車
路線
	起 迄 站
	下車站牌
	公車
路線
	起 迄 站
	下車站牌

	53
	文心幹線(TTJ)
	文心梅川西路口
	77
	統聯轉運站(慈濟醫院
	文心路口1

	58
	崇德幹線(TTJ)
	北平路口
	82
	水湳(高鐵臺中站
	梅川街口

	65
	南區公所(洲際棒球場
	北平路口
	85
	高鐵臺中站(中臺科大
	梅川西路口

	67
	臺中火車站(東海別墅(經漢口路)
	賴厝國小
	6131
	臺中(竹仔坑
	北平路口

	68
	東海別墅(中臺科大
	梅川西路口
	6132
	臺中(朝陽科大
	北平路口

	71
	崇德九路口(科學博物館
	北平路口
	6205
	龍井(北屯
	東光國宅

	72
	嶺東科大(慈濟醫院
	梅川西路口
	
	
	


	一、謄本核發申辦須知
（一）臨櫃申請土地登記、測量及地價電子資料謄本：

	申請人身分
	申請謄本種類
	申請流程

	所有權人、
他項權利人、
管理者
	第一類
	1.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管理者填寫申請書
2.填明登記名義人統一編號、申請標的
3.櫃檯人員收件
4.出示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5.資料輸入電腦確認無誤
6.資料輸出
7.計費
8.領件

	所有權人、
他項權利人之繼承人
	第一類
	1.填寫申請書
2.填明登記名義人及繼承人統一編號、申請標的
3.櫃檯人員收件
4.出示為繼承人證明文件（詳見備註）
5.資料輸入電腦確認無誤
6.資料輸出
7.計費
8.領件

	代理人
	第一類
	1.填寫申請書
2.填明登記名義人及代理人統一編號、申請標的

3.勾選委任關係欄並簽章

4.出示代理人身分證明文件

5.資料輸入電腦確認無誤

6.資料輸出
7.計費
8.領件

	一般民眾
	第二類
	1.填寫申請書
2.填明申請標的
3.櫃檯人員收件
4.資料輸入電腦確認無誤
5.資料輸出
6.計費
7.領件

	備註：繼承人如何申請第一類土地登記及地價電子資料謄本？
本人為繼承人時，請至地政事務所臨櫃申請，並檢附所有權人或他項權利人之除戶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及證明為其配偶、或為民法第1138條規定之法定繼承人之一之證明文件，如戶籍謄本、戶口名簿影本、國民身分證影本，或其他足資證明為繼承人之證明文件。


	（二）網路申請土地登記、測量及地價電子資料謄本：

	申請人身分
	申請謄本種類
	申請流程

	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
	第一類
	進入網站

使用自然人憑證或工商憑證進入

點選申請人身分「本人」

點選「所有權人或他項權利人」

輸入申請標的

電腦確認無誤

完成申請

	管理者
	第一類
	進入網站

使用自然人憑證或工商憑證進入

點選申請人身分「本人」

點選「管理者」

輸入申請標的

電腦確認無誤

完成申請

	代理人
	第一類
	進入網站

使用自然人憑證或工商憑證進入

點選申請人身分「代理人」

網路切結委任關係

輸入登記名義人統一編號、申請標的

電腦確認無誤

完成申請

	一般民眾
	第二類
	進入網站

點選申請人身分「一般民眾」

輸入申請標的

電腦確認無誤

完成申請

	


	二、登記案件申辦須知

	項目
	應備文件
	處理期限

	土地建物
買賣移轉
登記
	1.登記申請書
2.買賣所有權移轉契約書正副本
3.所有權狀
4.申請人身分證明
5.義務人印鑑證明
6.土地增值稅繳（免）稅或不課徵證明
7.契稅繳（免）稅證明書或同意移轉證明書
8.其他依法令規定應提出之證明文件
	五天

	土地建物
贈與登記
	1.登記申請書
2.贈與所有權移轉契約書正副本
3.所有權狀
4.申請人身分證明
5.義務人印鑑證明
6.土地增值稅繳（免）稅或不課徵證明
7.契稅繳（免）稅證明書或同意移轉證明書
8.贈與稅繳清證明書或免稅證明或不計入贈與總額證明或同意移轉證明書
9.其他依法令規定應提出之證明文件
	五天

	土地建物
繼承登記
	1.登記申請書
2.登記清冊
3.繼承人現在戶籍謄本及被繼承人死亡記事之戶籍謄本
4.繼承系統表
5.繼承權拋棄相關證明文件
6.遺產稅繳（免）納證明書或其他有關證明文件（民國38年6月14日前死亡者免附）
7.所有權狀或他項權利證明書
8.遺產分割協議書及立協議書人之印鑑證明（有遺產分割時檢附）
9.其他依法令規定應檢附之文件
	五天

	共有物分割
登記


	1.登記申請書
2.共有土地、建築改良物所有權分割契約書正副本
3.所有權狀
4.申請人身分證明
5.申請人印鑑證明
6.土地增值稅繳（免）稅證明或契稅繳（免）稅證明
7.其他依法令規定應提出之證明文件
	五天

	
	
	

	二、登記案件申辦須知（續）

	交換登記
	1.登記申請書
2.登記原因證明文件（交換契約書）
3.所有權狀
4.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5.申請人印鑑證明
6.土地增值稅繳（免）稅證明或契稅繳（免）稅證明
7.其他依法令規定應提出之證明文件
	五天

	法院拍賣
移轉登記
	1.登記申請書
2.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執行機關核發之權利移轉證書、公正第三人發給之拍定證明書）
3.登記清冊
4.申請人身分證明
5.契稅繳（免）稅證明
6.其他依法令規定應提出之證明文件
	二天

	法院判決
或和解、調解不動產登記
	1.登記申請書
2.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法院判決確定證明文件、訴訟上和解或調解筆錄或直轄市縣市政府不動產糾紛調處紀錄)）
3.申請人身分證明
4.土地增值稅繳（免）稅證明或判.契稅繳（免）稅證明文件
5.其他依法令規定應提出之證明文件
	五天

	抵押權
設定登記
	1.登記申請書
2.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抵押權設定契約書）
3.所有權狀或他項權利證明書
4.申請人身分證明
5.義務人印鑑證明（抵押權人為金融機構時得免附）
6.其他依法令規定應提出之證明文件
	三天（權利人為金融機關一天）

	地上權
設定登記
	1.登記申請書
2.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地上權設定契約書）
3.所有權狀
4申請人身分證明
5義務人印鑑證明
6.位置圖（特定部分設定地上權需附）
7.他共有人領受對價收據或提存之文件（部分共有人依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就共有土地申請設定時檢附）
8.其他依法令規定應提出之證明文件
	三天

	
	
	

	
	
	

	二、登記案件申辦須知（續）

	抵押權
移轉登記
	1.登記申請書
2.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抵押權移轉契約書）
3.他項權利證明書
4.申請人身分證明
5.義務人印鑑證明
6.債權讓與通知原債務人之證明文件
7.其他依法令規定應提出之證明文件
	二天

	塗銷登記
	1.登記申請書及登記清冊
2.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權利拋棄或債務清償證明文件或法院判決確定證明文件）
3.他項權利證明書
4.申請人身分證明
5.義務人印鑑證明（抵押權權人為金融機構，並已向登記機關備查印鑑者，免附印鑑證明。）
	二天

	預告登記
	1.登記申請書及登記清冊
2登記名義人同意書
3.所有權狀
4.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5.登記名義人印鑑證明
	一天

	住址、姓名
變更登記
	1.登記申請書及登記清冊
2.原因證明文件（戶籍資料或主管機關核准證明文件）
3.所有權狀或他項權利證明書
4.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一天

	建物門牌
變更登記
	1.登記申請書及登記清冊
2.原因證明文件（建物門牌整編證明或有門牌變更記事之證明文件）
3.建物所有權狀
4.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一天

	權利書狀補(換）給登記
	1.登記申請書及登記清冊
2.原因證明文件（切結書或其他足資證明文件）
3.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4.申請人印鑑證明
	換發一天，補發公告核定二天，公告期滿者一天，公告期間為三十天。

	他項權利內容變更登記
	1.登記申請書
2.原因證明文件（他項權利變更契約書）
3.他項權利證明書
4.申請人身分證明
5.義務人或權利人印鑑證明（視變更內容而定）
6.其他依法令規定應提出之證明文件
	二天

	塗銷預告
登記
	1.登記申請書及登記清冊
2.預告登記請求權人塗銷登記同意書
3.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4.預告登記請求權人印鑑證明書
	一天

	二、登記案件申辦須知（續）

	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1.登記申請書
2.登記原因證明文件（使用執照、完工證明、稅籍證明、戶籍謄本、門牌編訂證明…）
3.申請人身分證明
4.建物測量成果圖
5.使用基地證明文件
6.全體起造人分配文件
7.權利證明文件
8.其他依法令規定應提出之證明文件
	四天，公告期間為十五天。

	信託登記
	1.登記申請書
2.登記原因證明文件（信託契約書、遺囑）
3.委託人（義務人）印鑑證明
4.申請人身分證明
5.權利書狀
6.其他依法令規定應提出之證明文件
	五天


	三、測量案件申辦須知

	項目
	應備文件
	處理期限

	土地鑑界複丈
	1.土地複丈申請書
2.土地所有權狀影本或土地登記謄本
3.所有權人身分證明文件
	十五天

	土地分割複丈
	1.土地複丈申請書
2.土地登記申請書
3.土地所有權狀
4.建築執照或使用執照影本（附圖）
5.法定空地分割證明
6.所有權人身分證明文件
	十五天

	土地合併複丈

	1.土地複丈申請書
2.土地登記申請書
3.所有權人身分證明文件
4.協議書（所有權不同時檢附）
5.建造執照或使用執照影本或都市計畫土地分區使用證明書
6.土地所有權狀
7.合併前後取得價值差額計算表
8.他項權利人同意書及其與抵押權人之抵押權利範圍協議書（設定他項權利登記需附）
9.合併後應有持分部分之價值差額在一平方公尺之當期公告土地現值以下者，免提出移轉現值申報及印鑑證明
	一天

	建物第一次測量
	1.建物測量申請書
2.合法建物證明文件（附使用執照者併附竣工平面圖）
3.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申請書
4.協議書（依使用執照及竣工平面圖無法認定建物所有權之權利範圍及位置者需附）
5.基地使用權證明文件（無使用執照之建物及基地與建物非屬同一人所有者需附）
6.歷次移轉證明（申請人非起造人時需附）
7.身分證明文件
	十五天

	建物分割合併
測量

	1.建物測量申請書
2.建物登記申請書
3.建物所有權狀
4.他項權利人同意書
5.戶政事務所增編門牌證明（辦理建物分割測量時需附）
6.協議書（所有權不同時檢附）
7.分割位置圖說
8.身分證明文件
	十五天


	一、單一窗口服務

	1. 簡易登記案件單一窗口(限5筆以內登記案件)

(服務項目：
(抵押權塗銷登記
(住址變更登記
(姓名變更登記
(建物門牌變更登記(限門牌整編者)

(書狀換給登記
(更正登記（限姓名、出生年月日、身份證統一編號、地址門牌等錯誤，經戶政機關更正有案者）
(土地建物消滅登記
(土地建物預告登記
(土地建物預告塗銷登記
2. 測量案件申請單一窗口
本所自八十七年五月十日起推出「測量申請案件單一窗口作業服務」。您僅需依規定備齊申請書及檢附相關證明文作至本所二樓1、2號承辦櫃台提出申請就可一次辦理完成收件、計費繳及排定測量日期等全程服務，您不再奔波於其他櫃台，浪費寶貴時間。
(服務項目：
(土地鑑界複丈　　　(土地分割複丈　　　(土地合併複丈
(地目變更勘查　　　(建物第一次測量　　(建物分割複丈
(建物合併複丈　　　(建物基地號勘查　　(建物門牌勘查


(建物滅失勘查　　　(法院囑託測量
3. 謄本申請單一窗口
各項謄本之申請繳費集中本所一樓，配合自動號碼牌取票播音系統處理，做到"一處收件，全程服務"，隨到隨辦。
(服務項目：
(電子資料登記謄本（全國各縣市）
(電子資料地價謄本（全國各縣市）
(電腦列印數值地籍圖謄本（全國各縣市）
(電腦列印圖解數化地籍圖謄本（全國各縣市）
(建物測量成果圖謄本（全國各縣市）
(以門牌查詢地建號（全國各縣市）
(列印地籍異動索引（全國各縣市）
(列印地籍異動清冊（全國各縣市）
(列印土地參考資訊
(列印歸戶資料（本所轄區）
(列印代理人送件明細表（本所轄區）
(全國總歸戶資料


	二、通信申辦服務項目

	登記種類
應附文件
備註
住所變更
1.戶籍謄本或國民身分證影本或戶口名簿影本（應有記載住所變更前後之記事）
2.土地建物所有權狀或他項權利證明書
1.應檢附文件為影本者，應簽註「與正本相符」並蓋章。
2.申請人得隨時以電話向轄區地政事務所洽詢。
姓名變更
1.戶籍謄本（應有記載變更前後記事）
2.土地建物所有權狀或他項權利證明書
地目變更
1.戶籍謄本或國民身分證影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2.使用執照影本
3.土地所有權狀
抵押權塗銷
(限抵押權人
為金融機構)

1.債務清償證明書或抵押權拋棄書或抵押權同意塗銷證明書
2.他項權利證明書
加註書狀
1.戶籍謄本或國民身分證影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2.土地建物所有權狀或他項權利證明書
建物門牌整編
1.戶籍謄本或國民身分證影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2.門牌整編證明書（如檢附之戶籍謄本已有門牌整編記事者本項免附）
3.建物所有權狀
權利書狀換發
1.戶籍謄本或國民身分證影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2.土地建物所有權狀或他項權利證明書



	三、網路申領電子謄本

	1. 作業說明
(1) 申領網址：http：//epaper.hinet.net

(2) 電子謄本之效力：
結合政府憑證管理中心（ＧＣＡ）之電子憑證、電子簽章及加解密機制，核發具電子簽章、同等效力之電子謄本。
(3) 使用者設備需求：
(系統支援IE6.0版以上之瀏覽器。
(可攜式文件系統AdobeAcrobatReader5.05（繁體中文版）。
(印表機。

	2. 計費、繳費說明
(1) 計費方式：
電子謄本（含登記、地價、地籍圖、建物圖、異動索引、異動清冊）以張計費，每張二十元；其電子謄本內容<本謄本列印完畢>爾后所敘述注意事項之頁數將不計費。
建物門牌查詢，每筆門牌查詢費用十元。
(2) 繳費方式：
併入中華電信每月各項電信服務費用帳單計收，併入中華電信每月各項電信服務費用帳單計收，必須持有HiNet月繳制帳號。
可選擇下列方式繳費：
至中華電信各地營業窗口、銀行、超商繳費。
透過數據語音專線412-6666、412-1111服務代碼899#。
網路繳費：http：//info.hinet.net/tel_fare

	3. 各縣市申領作業時間及查驗期限

(謄本領件：
自申領日起四天內(不含假日)，全日(不含AM1：00〜3：00資料庫維護時段)提供謄本領件服務。

(謄本查驗：自申領日起三個月內，全日(不含AM1：00〜3：00資料庫維護時段)提供查驗服務。

(資料申請時間：星期一～星期六，各縣市作業時間詳細時間如下表。

	縣市／服務時間
星期一～五
星期六
縣市／服務時間
星期一～五
星期六
臺北市
AM8:00~PM8:00

AM8:00~AM12:00

彰化縣
AM8:00~PM5:30

--

臺中市
AM8:00~PM9:00

AM8:00~AM12:00

新竹市
AM8:00~PM5:30

--

基隆市
AM8:00~PM7:00

--

雲林縣
AM8:00~PM5:30

--

臺南市
AM8:00~PM6:00

--

嘉義縣
AM8:00~PM5:30

--

高雄市
AM8:00~PM5:30

--

臺南縣
AM8:00~PM5:30

--

臺北縣
AM8:00~PM8:00

AM8:00~AM12:00

高雄縣
AM8:00~PM5:30

--

宜蘭縣
AM8:00~PM5:00

--

屏東縣
AM8:00~PM5:30

--

桃園縣
AM8:00~PM8:30

AM8:00~AM12:00

花蓮縣
AM8:00~PM5:30

--

嘉義市
AM8:00~PM5:30

--

臺東縣
AM8:00~PM5:30

--

新竹縣
AM8:00~PM8:30

--

金門縣
AM8:00~PM5:30

--

苗栗縣
AM8:00~PM5:30

--

澎湖縣
AM8:00~PM5:30

--

臺中縣
AM8:00~PM5:30

--

連江縣
AM8:00~PM5:30

--

南投縣
AM8:00~PM5:30

--

(如各縣市、地所有任何異動，請以"全國地政電子謄本網站公告"為主)


	4. 各縣市上線項目
縣市／
服務項目
登記謄本
地價謄本
地籍圖謄本
建物測量
成果圖謄本
異動索引
異動清冊
建物門牌
查詢
參考資訊
臺北市
(
(
(
(
(
(
(
(
臺中市
(
(
(
(
(
(
(
(
基隆市
(
(
(
(
(
(
(
(
臺南市
(
(
(
(
(
(
(
(
高雄市
(
(
(
(
(
(
(
(
臺北縣
(
(
(
(
(
(
(
(
宜蘭縣
(
(
(
(
(
(
(
(
桃園縣
(
(
(
(
(
(
(
(
嘉義市
(
(
(
(
(
(
(
(
新竹縣
(
(
(
(
(
(
(
(
苗栗縣
(
(
(
(
(
(
(
(
臺中縣
(
(
(
(
(
(
(
(
南投縣
(
(
(
(
(
(
(
(
彰化縣
(
(
(
(
(
(
(
(
新竹市
(
(
(
(
(
(
(
(
雲林縣
(
(
(
(
(
(
(
(
嘉義縣
(
(
(
(
(
(
(
(
臺南縣
(
(
(
(
(
(
(
(
高雄縣
(
(
(
(
(
(
(
(
屏東縣
(
(
(
(
(
(
(
(
花蓮縣
(
(
(
(
(
(
(
(
臺東縣
(
(
(
(
(
(
(
(
金門縣
(
(
(
(
(
(
(
澎湖縣
(
(
(
(
(
(
(
連江縣
(
(
(
(
(
(
(



	四、E點通地政查棧便民服務電腦查詢服務

	☆本所及跨所登記案件辦理情形查詢

☆本所及跨所測量案件辦理情形查詢

☆本所及跨所土地公告現值查詢（包含當期、歷年）

☆本所及跨所前次移轉現值查詢

☆本所及跨所申報地價查詢（包含當期、歷年）

☆試算土地增值稅

☆本所各類作業申請須知

☆本所事務所基本資料查詢

☆本所及跨所新舊地建號查詢

☆登記、測量作業流程

☆本所檔案應用查詢

☆本所測量案件移案登記案件對應收件號查詢

☆不動產經紀資料查詢

☆地政法規查詢

	五、手機簡訊及E-mail回覆便民服務

	本所於94年5月1日起開辦「案件辦理情形手機簡訊及E-Mail回覆系統」，以提高本所為民服務品質。

簡訊通知項目如下：
登記案件

測量案件

補正通知

補正通知

駁回通知

駁回通知

結案通知

測量與登記案件收件號對照通知

結案通知

如有需要簡訊服務，請填妥申請書交回本所收件櫃臺或傳真
(04)22303191、(04)22340877
～感謝您的參與，本所將竭誠為您服務～


	六、地籍圖民眾閱覽服務項目

	提供閱覽圖資改善前、後比較表
項次

項目

圖資提供

加值服務

改善前

改善後

1

地籍圖

(
(
依收費標準計費

2

重要地標
(
(
免費

3

道路名稱
(
(
免費

4

地段分佈圖
(
(
免費

5

都市計劃參考圖
(
(
免費

6

數值地形圖
(
(
免費

7

正射影像圖
(
(
免費

註：2~7項GIS圖層資料，非本所管理維護，僅供套疊參考。
提供地籍圖閱覽方式改善前、後比較表

項次

項目
閱覽方式

加值服務
改善前

改善後

1

地段及地號

(
(
2

重要地標
(
(
(
3

道路名稱
(
(
(
4

建物門牌(含整編前)
(
(
((依收費標準另計費)



	一、登記Ｑ＆Ａ

	1.
	Q：
	贈與登記如何辦理？應檢附那些文件？

	
	A：
	1.由贈與人與受贈人共同訂立土地建物贈與所有權移轉契約書（公契，一式三份）並蓋妥雙方印章。
2.其中一份土地契約書及建物契約書貼印花稅票（稅額為贈與價款總金額千分之一）。
3.申報土地增值稅、契稅、贈與稅，繳清稅款後別忘了應至稅捐機關查欠地價稅、房屋稅。
4.下列文件至不動產轄區地政事務所辦理贈與登記：
（1）土地登記申請書。
（2）土地建物贈與所有權移轉契約正、副本（貼印花的那一份是正本）。
（3）土地增值稅、契稅繳款（免稅）證明書第一聯、第二聯【第一聯釘在正本上，第二聯釘在副本上】及贈與稅繳（免稅）證明書正、影本。
（4）受贈人與贈與人之身分證明文件（如本國人：身分證影本、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擇一檢附）。
（5）贈與人之印鑑證明正本（如未蓋印鑑章，請持國身分證正本至地政事務所核對身分）。
（6）土地、建物所有權狀。
〝印鑑證明之核發日須為立約日期前一年內始為有效，土地增值稅單、契稅單須至稅捐稽徵處分別查欠地價稅及房屋稅，查無欠稅才可以准予辦理登記。〞

	2.
	Q：
	抵押權塗銷如何辦理登記？應備那些文件？

	
	A：
	如為本人親自辦理，請攜帶身分證正本、印章、抵押權塗銷同意書及他項權利證明書至本所二樓單一窗口辦理，一小時內登記完畢。若委託他人代理（不受理通信申請），則申請人印章、身分證檢附影本切結蓋章即可，另應攜帶代理人身分證正本及印章。若為私人借貸者，應另附債權人身分證明文件及印鑑證明（當然抵押權塗銷同意書上一定要蓋印鑑章）。
〝印鑑證明之核發日須為立約日期前一年內始為有效〞

	3.
	Q：
	書狀換給（含重測、重劃後權狀之換領）如何辦理？應備那些文件？

	
	A：
	如為本人親自辦理，請攜帶身分證正影本、印章、權利書狀至本所二樓單一窗口辦理或通信申請，一小時內登記完畢。若委託他人代理申請者，則申請人身分證檢附影本切結蓋章及印章即可，另應攜帶代理人身分證正本、印章。

	4.
	Q：
	書狀補給登記應備那些文件？

	
	A：
	書狀補給登記應備之文件如下：
1.登記申請書。
2.登記清冊。
3.補發原因證明文件（權利人書狀遺失、滅失切結書）。
4.身分證明文件（戶籍謄本、身分證影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5.其他依法令應備之文件。（如印鑑證明並於切結書內蓋章及按捺左手指印）。
〝印鑑證明之核發日起為一年內始為有效〞

	5.
	Q：
	繼承登記應於何時申辦？申辦時應檢附何種文件？

	
	A：
	一般繼承登記應於繼承開始六個月內為之，其逾期請者，每逾一個月得處應納登記費一倍之罰鍰，最高罰至二十倍；申辦時應檢附：
1.登記申請書。

2.登記清冊。

3.戶籍謄本（載有被繼承人死亡記事之戶籍謄本及繼承人現在之戶籍謄本）。

4.繼承系統表。

5.拋棄繼承權者：法院准予備查之繼承權拋棄書。

6.遺產稅繳（免）納證明書或其他有關證明文件。

7.權利書狀。

8.印花稅繳納稅（分割繼承才要貼）。

9.遺囑（遺囑繼承時檢附）。

10.代管費用繳納證明文件（代管期間內申辦繼承登記之土地檢附）。
法院准許繼承證明文件（大陸地區人民經法院准許繼承者，臺灣地區人民申辦繼承登記時檢附）。
〝遺產稅繳（免）納證明書需查欠，無欠繳稅費才可以准予辦理登記〞

	6.
	Q：
	所有權人以土地或建物向金融機構提供擔保，應如何申辦抵押權設定登記？

	
	A：
	土地所有權人與金融機構訂立抵押權設定書面契約後，應檢附下列文件，向該管地政事務所．申請辦抵押權設定登記：
1.登記申請書。

2.契約書正副本。

3.權利書狀。

4.義務人印鑑證明（抵押權人為金融機構者，自八十二年七月一日起義務人免附印鑑證明）。

5.身分證明文件（戶籍謄本或身分證影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6.身分證正本及印章。
7.繳納規費（按貸款總金額千分之1）。

	
	
	

	7.
	Q：
	買賣登記如何辦理？應檢附那些文件？

	
	A：
	1.申報土地增值稅、契稅→繳清稅款→查欠地價稅、房屋稅→申請買賣登記

（1）由承買人與出賣人共同訂立土地建物買賣所有權移轉契約書公契一式二份）並蓋妥雙方印章。
（2）其中一份土地契約書及建物契約書貼印花稅票（稅額為買賣價款總金額千分之１）。
（3）申報土地增值稅、契稅，繳清稅款後記得至稅捐稽徵處查欠地價税、房屋稅喔！

2.持下列文件至不動產轄區地政事務所辦理買賣登記：

（1）土地登記申請書。
（2）土地建物買賣所有權移轉契約正、副本（貼印花的那一份是正本）。
（3）土地橧值、契稅繳款（免稅）證明書第一聯及第二聯【第一聯貼在正本上，第二聯貼在副本上】
（4）承買人與出賣人之身分證明文件（如本國人：身分證影本、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擇一檢附）。
（5）出賣人之印鑑證明正本土如未蓋印鑑章，請持國民身分證正本至地政務所核對身分）。
（6）土地、建物所有權狀。
〝印鑑證明之核發日須為立約日期前一年內始為有效，土地增值稅單、契稅單須至稅捐稽徵處分別查欠地價稅及房屋稅，查無欠稅才可以准予辦理登記〞。

	8.
	Q：
	臺中市可以跨所辦理土地登記業務嗎?

	
	A：
	目前臺中市尚未實施。

	9.
	Q：
	所有權狀或他項權利證明書遺失，應檢附何種文件申請補發？

	
	A：
	本人親持身分證、印章至本所或委託他人辦理（須檢附印鑑證明）。

	10.
	Q：
	午休時間可以申辦抵押權塗銷登記嗎?

	
	A：
	簡易登記案件單一窗口作業服務中午不休息。

	11.
	Q：
	登記申請書在何處可取得？

	
	A：
	服務臺或至網路下載。


	二、測量Ｑ＆Ａ

	1.
	Q：
	建物所有權人欲辦理建物第一次登記，而申辦建物第一次測量，應檢附那些文件？

	
	A：
	1.建物測量申請書。

2.起造人身份證影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3.使用執照及竣工平面圖影本。

4.共同使用部分分配協議書。

	2.
	Q：
	建物所有權人因建物增建完竣，欲申辦建物增建登記，而申辦建物測量，應檢附那些文件？

	
	A：
	1.建物測量申請書。

2.建物所有權人身份證影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3.使用執照及竣工平面圖影本。

	3.
	Q：
	建物所有權人因建物合併，欲辦理建物合併登記，而申辦建物測量，應檢附那些文件？

	
	A：
	1.建物測量申請書及建物標示變更登記申請書

2.建物所有權人身份證影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3.建物所有權狀正本

4.合併協議書

5.抵押權同意書

	4.
	Q：
	建物所有權人因建物分開使用，欲辦理建物分割登記，而申辦建物測量，應檢附那些文件？

	
	A：
	1.建物測量申請書及建物標示變更登記申請書

2.建物所有權人身份證影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3.建物所有權狀正本

4.門牌增、改編證明文件及主管單位准予變更設計圖說

	5.
	Q：
	建物所有權人因建物業已拆除，而欲申辦建物滅失登記，應檢附那些文件？

	
	A：
	1.建物測量申請書及建物標示變更登記申請書

2.建物所有權人身份證影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3.建物所有權狀正本

4.拆除執照影本

	6.
	Q：
	建物所有權人因基地號變更，而欲申辦建物基地號勘查，應檢附那些文件？

	
	A：
	1.建物測量申請書及建物標示變更登記申請書

2.建物所有權人身份證影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3.建物所有權狀正本

	7.
	Q：
	建物所有權人因基地號變更，而欲申辦建物門牌號勘查，應檢附那些文件？

	
	A：
	1.建物測量申請書及建物標示變更登記申請書

2.建物所有權人身份證影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3.建物所有權狀正本

	
	
	

	8.
	Q：
	土地所有權人欲申辦地目變更勘查，應檢附那些文件？

	
	A：
	1.土地複丈申請書及土地標示變更登記申請書

2.土地所有權人身份證影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3.土地所有權狀正本

4.使用執照影本

	9.
	Q：
	土地所有權人欲申辦土地合併，應檢附那些文件？

	
	A：
	1.土地複丈申請書及土地標示變更登記申請書

2.土地所有權人身份證影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3.土地所有權狀正本

4.合併協議書

5.抵押權同意書

	10.
	Q：
	土地所有權人欲申辦土地分割，應檢附那些文件？

	
	A：
	1.土地複丈申請書及土地標示變更登記申請書

2.土地所有權人身份證影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3.土地所有權狀正本

4.法定空地分割證明或使用執照及竣工平面圖平面圖影本

5.土地界標

	11.
	Q：
	土地所有權人因界址不明欲申辦土地鑑界，應檢附那些文件？

	
	A：
	1.土地複丈申請書

2.土地所有權人身份證影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3.土地所有權狀正本或土地登記簿謄本

4.土地界標

	12.
	Q：
	土地所有權人或鄰地關係人對於原鑑界結果有異議，欲申辦土地再鑑界，應檢附那些文件？

	
	A：
	1.土地複丈申請書

2.土地所有權人身份證影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3.土地所有權狀正本或土地登記簿謄本

4.土地界標

5.再鑑界理由書

	13.
	Q：
	未登記建物申辦自用住宅優惠稅率，需要申辦建物基地號勘查，應檢附那些文件？

	
	A：
	1.建物測量申請書

2.建物所有權人身份證影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3.土地所有權狀影本

4.房屋稅單影本

	14.
	Q：
	時效取得地上權人申辦他項權利位置測量，應檢附那些文件？

	
	A：
	1.土地複丈申請書

2.時效取得證明文件

3.四鄰保證書

4.身份證影本

5.土地界標

	15.
	Q：
	鑑界複丈規費如何計收？

	
	A：
	以每筆每公頃為計收單位，每單位以新臺幣四千元計收。


	三、地價Ｑ＆Ａ

	1.
	Q：
	觸控式地價電腦查詢項目為何？

	
	A：
	查詢項目包括：

1.公告現值

2.近三年公告現值

3.申報地價

4.前次移轉現值

5.增值稅的計算

	2.
	Q：
	要查詢歷年年度地價，應如何申請？

	
	A：
	請於申請時勾選地籍謄本及相關資料申請書第一項的「地價謄本」，並填寫所要申請之地價項目。申請「申報地價」或「前次移轉現值」時，要填寫權利人的身分證字號。

	3.
	Q：
	申請出來的謄本前次移轉現值資料欄位空白之原因？

	
	A：
	前次移轉現值資料欄位空白，大部份為法院拍賣或重測糾紛未決等原因。

	4.
	Q：
	若無前次移轉地價資料時，本人移轉時該如何辦理現值申辦？

	
	A：
	請先通告本所地價承辦人員處理。若要講求時效，拍賣案件請洽土地所轄之稅捐機關；重劃未決土地請洽市府地政處重劃科，請該單位儘速將前次地價資料函送本所，經地價電腦登載後即可辦理現值申報。

	5.
	Q：
	土地增值稅修正條文為何？

	
	A：
	平均地權條例修正第四十條條文
民國94年01月30日修正
第40條
土地增值稅之稅率，依下列規定：
一、地漲價總數額超過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時核計土地增值稅之現值數額未達百分之一百者，就其漲價總數額徵收增值稅百分之二十。
二、土地漲價總數額超過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時核計土地增值稅之現值數額在百分之一百以上未達百分之二百者，除按前款規定辦理外，其超過部分徵收增值稅百分之三十。
三、土地漲價總數額超過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時核計土地增值稅之現值數額在百分之二百以上者，除按前二款規定分別辦理外，其超過部分徵收增值稅百分之四十。
因修正前項稅率造成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稅收之實質損失，於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擴大中央統籌分配稅款規模之規定施行前，由中央政府補足之，並不受預算法第二十三條有關公債收入不得充經常支出之用之限制。
前項實質損失之計算，由財政部與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協商之。公告土地現值，不得低於一般正常交易價值之一定比例。
前項一定比例，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與直轄市、縣(市)政府會商後定之。但應逐年接近一般正常交易價格。
持有土地年限超過二十年以上者，就其土地增值稅超過第一項最低稅率部分減徵百分之二十。持有土地年限超過三十年以上者，就其土地增值稅超過第一項最低稅率部分減徵百分之三十。
持有土地年限超過四十年以上者，就其土地增值稅超過第一項最低稅率部分減徵百分之四十。


	
	
	土地稅法修正第三十三條條文
民國94年01月30日修正
第33條
土地增值稅之稅率，依下列規定：
1、 土地漲價總數額超過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時核計土地增值稅之現值數額未達百分之一百者，就其漲價總數額徵收增值稅百分之二十。
2、 土地漲價總數額超過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時核計土地增值稅之現值數額在百分之一百以上未達百分之二百者，除按前款規定辦理外，其超過部分徵收增值稅百分之三十。
3、 土地漲價總數額超過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時核計土地增值稅之現值數額在百分之二百以上者，除按前二款規定分別辦理外，其超過部分徵收增值稅百分之四十。
因修正前項稅率造成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稅收之實質損失，於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擴大中央統籌分配稅款規模之規定施行前，由中央政府補足之，並不受預算法第二十三條有關公債收入不得充經常支出之用之限制。
前項實質損失之計算，由中央主管機關與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協商之。
公告土地現值應調整至一般正常交易價格。
全國平均之公告土地現值調整達一般正常交易價格百分之九十以上時，第一項稅率應檢討修正。
持有土地年限超過二十年以上者，就其土地增值稅超過第一項最低稅率部分減徵百分之二十。
持有土地年限超過三十年以上者，就其土地增值稅超過第一項最低稅率部分減徵百分之三十。
持有土地年限超過四十年以上者，就其土地增值稅超過第一項最低稅率部分減徵百分之四十。


	6.
	Q：
	土地增值稅修正後之計算公式為何？

	
	A：
	土地增值稅應徵稅額之計算公式
稅級別
計算公式
第一級
應徵稅額=土地漲價總數額【超過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時申報現值(按臺灣地區消費者物價總指數調整後)未達百分之一百者】×稅率(20%)
第二級
應徵稅額=土地漲價總數額【超過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時申報現值(按臺灣地區消費者物價總指數調整後)在百分之一百以上未達百分之二百者】×【稅率(30%)－[(30%－20%)×減徵率]】－累進差額(按臺灣地區消費者物價總指數調整後之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現值×A)

註：
持有土地年限未超過20年者，無減徵，A為0.1
持有土地年限超過20年以上者，減徵率為20%，A為0.08
持有土地年限超過30年以上者，減徵率為30%，A為0.07
持有土地年限超過40年以上者，減徵率為40%，A為0.06
第三級
應徵稅額=土地漲價總數額【超過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時申報現值(按臺灣地區消費者物價總指數調整後)在百分之二百以上者】×【稅率(40%)－[(40%－20%)×減徵率]】－累近差額(按臺灣地區消費者物價總指數調整後之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現值×B)

註：
持有土地年限未超過20年者，無減徵，B為0.3
持有土地年限超過20年以上者，減徵率為20%，B為0.24
持有土地年限超過30年以上者，減徵率為30%，B為0.21
持有土地年限超過40年以上者，減徵率為40%，B為0.18



	四、土地、建物登記申請書檔案及公文檔案Ｑ＆Ａ

	1.
	Q：
	欲申請土地、建物登記申請書檔案影本應如何申請？應附什麼證件？

	
	A：
	土地登記規則第24條規定：
申請閱覽、抄寫、複印或攝影登記申請書及其附件者，以下列之一者為限：
1.原申請案之申請人、代理人。
2.登記名義人。
3.與原申請案有利害關係之人，並提出證明文件者。
申請人應附申請人身份證、駕照或護照影本親自到所申請，若委託他人申請，應檢附上述證件影本及委託書，由受託人攜帶身份證、駕照或護照親自到所申請。規費：一頁10元。申請書格式與謄本申請書相同。

	2.
	Q：
	何人可申辦複印登記申請書？

	
	A：
	由原申請案之申請人、代理人或與原案有利害關係之人，提出證明文件申請。

	3.
	Q：
	欲申請公文檔案影本應如何申請？

	
	A：
	依據行政程序法46條規定：
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得向行政機關申請閱覽、抄寫、複印或攝影有關資料或卷宗但以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有必要者為限。行政機關對前項之申請，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拒絕：
1.行政決定前之擬稿或其他準備作業文件。
2.涉及國防、軍事、外交及一般公務機密，依法規規定有保密之必要者。
3.涉及個人穩私、職業秘密、營業秘密，依法規規定有保密之必要者。
4.有侵害第三人權利之虞者。
5.有嚴重妨礙社會治安、公共安全或其他公共利益之職務正常進行之虞者。
6.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無保密必要之部分，仍應准許閱覽。
7.當事人就第一項資料或卷宗內容關於自身之記載有錯誤者，得檢具事實證明，請求相關機關更正。

	4.
	Q：
	申請書在何處可取得？

	
	A：
	服務臺、公文收件處或網路可下載。

	5.
	Q：
	檔案應用費用如何計算？

	
	A：
	依據檔案閱覽抄錄複製收費標準規定：
第一條本標準依檔案法第二十一條及規費法第十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申請閱覽、抄錄或複製檔案經核准者，除其他法令另有規定外，依本標準之規定收費。
第三條閱覽、抄錄機關檔案，每二小時收取新臺幣二十元;不足二小時，以二小時計算。
第四條閱覽、抄錄國家檔案，免收費。
第五條複製檔案，依所附檔案複製收費標準表收費。
第六條複製檔案，如另需提供郵寄服務者，其郵遞費以實支數額計算，每次並加收處理費新臺幣五十元。
第七條本標準所定之規費，其收取應依預算程序辦理。
第八條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五、地籍謄本、地政資訊Ｑ＆Ａ

	1.
	Q：
	申請地籍謄本是否有資格限制?

	
	A：
	第一類謄本須本人或其代理人始得申請。第二類謄本沒有限制。

	2.
	Q：
	坪與平方公尺如何換算面積？

	
	A：
	1坪：3.3058平方公尺；1平方公尺：0.3025坪。

	3.
	Q：
	土地增值稅如何計算？

	
	A：
	請至本所網站或e點通地政查棧點選土地增值稅試算。

	4.
	Q：
	午休時間可以申請地籍謄本嗎?

	
	A：
	謄本單一窗口作業中午不休息。

	5.
	Q：
	可以於網站得知申請案件被補正或駁回嗎?

	
	A：
	請於本所網站「補正駁回事項查詢網頁」查詢即可。

	6.
	Q：
	只知道建物門牌號，但不知道地建號時，可否以建物門牌查詢？

	
	A：
	可以以建物門牌查詢地、建號。

	7.
	Q：
	重測、重劃前後地號對照應如何查詢？

	
	A：
	可由本所e點通地政查棧查詢。

	8.
	Q：
	本所服務時間、電話、地址？

	
	A：
	服務時間：8：00~12：00;13：30~17：30
電話：(04)22372388
地址：臺中市北平路3段36號


	六、網路申領電子謄本Ｑ＆Ａ

	1.
	Q：
	送件成功有回傳收件年字號資料，但於領件區卻回傳產製失敗的訊息，這是為什麼呢？

	
	A：
	如果於送件成功回傳收件年字號，但於領件區卻回傳產生產製失敗的案件，這是因為該案件所屬縣市的資料庫有異常無法作地建號檢核，但為了讓使用者仍然可以透過網路送件，只能暫停該縣市之地建號檢核作用。因此申請人送的案件如有地建號錯誤或統一編號輸入錯誤時，系統還是會將案件送至地所，經由地所的資料庫檢查您所輸入的資料，如果是輸入資料錯誤，當然是最後會回傳產製失敗。之所以如此，是想讓縣市檢核資料庫有異常時，讓使用者仍然可以送件，避免因此須暫停該縣市之網路申領服務。使用者如於申領時發現有公告無法作地建號檢核時，送件成功後如回應產製失敗，就表示最好確認一下輸入資料內容。

	2.
	Q：
	地籍圖之數值與數化的分別？

	
	A：
	數值地籍圖指的是地籍圖留存於資料庫是數值資料型態，亦即留存的資料是地籍圖的座標數值資料。數化地籍圖則是指地籍圖留存的是數化圖類檔案，亦即是以影像掃描的方式留存壓縮影像檔案。

	3.
	Q：
	建物門牌查詢地建號時，確定有該門牌號碼，查詢卻出現『查無資料』，該怎麼辦？

	
	A：
	由於建物門牌之建檔格式因縣市地所的輸入數字格式差異的緣故，如果以完全比對的方式，有時系統會查詢不到資料。建議如果碰到這種情形時，請先輸入路名(一定要先確認行政區沒弄錯喔)，將查詢比數放大，利用模糊比對的方式作查詢。另外如果建物門牌號如果是經過整編，而所有權人還未做變更申請，則用新建物門牌號碼是一定查詢不到該門牌的地建號的。

	4.
	Q：
	我在地政事務所申請地籍圖時，鄰近的八筆地號，都能在同一張地籍圖上，為什麼，我在網路上申請地籍圖時，不能在同一張地籍圖上？

	
	A：
	因為在網路申領電子謄本輸入的格式如果是一筆一筆新增，或者利用正確的多筆輸入方式(每筆地號後面用“，”分開)，所得到的結果是不一樣的。因此，如果申請相鄰的地號地籍圖，又希望能同印在一張圖面上時，請記得利用多筆輸入方式，在地號欄位中以逗點分開輸入所有地號後，再點選『新增資料』按鍵後，再送出案件，這就能將多筆地號列印在同一張。

	5.
	Q：
	系統已經回覆申請謄本案件狀態是可以預覽下載的，但預覽頁面時會出現空白或錯誤訊息，該如何處理？

	
	A：
	電子謄本案件預覽PDF頁面時，除了需要AcrobatReader(5.05以上版本)外，網路傳輸的穩定性也是必要的(尤其是申請的案件檔案較大時)。因此，碰到內容出現空白時，我們建議使用者先登出系統和ie瀏覽器，重新登入系統，同時確認AcrobatReder在本機預覽pdf檔案有無異常，確認後再執行預覽案件。如果還是有問題，請洽詢客服專線(0800-080212)請客服人員為您作案件檔案確認，確實案件回覆內容有問題時，客服人員會為您作退費申請的。

	
	
	

	
	
	

	6.
	Q：
	申請謄本後，要如何做，才能看見謄本？

	
	A：
	本謄本乃採原文重現方式呈現，故使用者必須安裝AcrobatReader5繁體中文版，方能看見謄本，

http://land.hinet.net/eland/download.htm下載，語言請選擇繁體中文，或是到

http://www.chinese-t.adobe.com/products/acrobat/readstep.html下載。

	7.
	Q：
	何謂「網路申領電子謄本作業」？開辦時程為何？

	
	A：
	即透過網際網路可隨時隨地申領全省各縣市之地政電子謄本。
本作業已於臺北縣於九十一年六月三日、臺北市於九十一年九月五日、臺中市於九十一月九月二十七日、高雄市於九十一月十一月十一日、桃園縣、金門縣、連江縣、高雄縣、臺南市、臺南縣、花蓮縣、屏東縣、臺中縣於九十二年二月十四日正式上線，其餘各縣市於九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已正是上線完畢。

	8.
	Q：
	網路申領電子謄本作業之安全性評估？

	
	A：
	藉由政府憑證管理中心(GCA)所發出之電子憑證，及利用電子簽章加密機制，對地籍謄本作數位簽章，確保檔案不被竄改，使資料在網路上傳輸互動時，具有足夠的網管措施來確保資料安全，而電子憑證數位簽章之單一性、無法偽造的特質，取代傳統書面文件及簽名、蓋章制度，並在使用者端之謄本檢視程式提供驗證數位簽章功能，亦提供中心端應用系統驗證電子謄本檔之合法性程式，讓地籍謄本網路核發之安全性與確定性更有保障。

	9.
	Q：
	電子謄本的防偽機制為何？

	
	A：
	簽章加密：使用政府憑證管理中心所發出之憑證，對原文重現檔作數位簽章，確保電子檔不被竄改。

騎縫章及押花：在產製謄本張數大於一張時，於每頁自動列印押花，並於跨頁謄本時，加蓋騎縫章。

浮水印列印：在產製謄本時，於每頁自動列印「○○縣○○地政事務所」字樣之浮水印。

防偽校對字組：對電子謄本做雜湊函數運算，以求出防偽校對字組(長度為43個字組)，於謄本最末頁加印此防偽校對字組，並於中心端應用系統提供查驗功能。

	10.
	Q：
	點選預覽謄本時，Adobereader會當在那無法看到謄本的原文重現檔，這是為何原因？

	
	A：
	此為IE瀏覽器之安全性設定,ActiveX之選項沒有啟動的關係。
請開啟IE，進入工具，點入Internet選項，選擇”安全性”頁標，點選”自訂層級”，將所有有關ActiveX的選項啟動起來即可。另外，AcrobatReader使用一陣子後，Acrobat會有更新通知提醒使用者更新Reader軟體。碰到這種情形時，記得於通知視窗點選『忽略』就行了。

	11.
	Q：
	系統時常常需要重新登入，是否有什麼特殊考量，為何不能一次登入即可使用各項功能？

	
	A：
	Web通常會設定TimeOut時間，目前此系統若在20分鐘內您未做任何事，則系統會設為您己登出，以節省系統資源，若您不想登出，則每分鐘按作業中任一功能便會持續可以作業。

	
	
	

	12.
	Q：
	送件後如果畫面變成空白沒傳回收件年字號時？

	
	A：
	如果申請謄本時，按”送件”時，畫面出現空白沒傳回收件年字號，請先至”謄本進度查詢【領件區】”裡查詢案件是否有存在，存在的話表示案件沒有問題，如果不存在，請打客服專線，我們會盡快解決這問題。

	13.
	Q：
	如何申請土地登記及地價電子資料謄本？

	
	A：
	(第一類：
本人或其代理人提出登記名義人之統一編號，得申請提供各種類土地登記及地價資料，其個人全部登記及地價資料均予顯示。

(第二類：
任何人均得申請隱匿登記名義人之統一編號及出生日期資料之土地登記及地價資料。

	14.
	Q：
	何謂「本人」？

	
	A：
	係指申請人屬土地登記之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及其管理者或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之繼承人。

	15.
	Q：
	何謂「登記名義人」？

	
	A：
	係指土地登記之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及其管理者。

	16.
	Q：
	申請其他土地登記及地價電子資料相關規定？

	
	A：
	任何人均得申請閱覽或複印異動索引，但不包括登記名義人之統一編號資料。


	一、地政規費計徵標準附表
（一）書狀費、工本費及閱覽費收費標準收費項目

	收費項目
	法令依據
	收費標準

	書狀費
	土地法第六十七條
	每張八十元

	書狀費工本費
	土地法第七十九條之二
第一項第一款及第四款
	每張八十元

	登記簿謄本或節本工本費
	土地法第七十九條之二
第一項第二款
	人工影印：每張五元
電腦列印：每張二十元

	地籍圖謄本工本費
	土地法第七十九條之二
第一項第二款
	人工影印：每張十五元
人工描繪：每筆四十元
電腦列印：每張二十元

	登記聲請書及其附件抄錄或影印工本費
	土地法第七十九條之二
第一項第三款
	每張十元

	地籍圖之藍晒圖或複製圖閱覽費
	土地法第七十九條之二
第一項第五款
	每幅十元，限時二十分鐘

	電子處理之地籍資料(含土地資料及地籍圖)到所閱覽費
	土地法第七十九條之二
第一項第六款
	每筆（棟）二十元，限時五分鐘

	電子處理之地籍資料電傳資訊閱覽費
	土地法第七十九條之二
第一項第六款
	每人每筆(棟)十元

	歸戶查詢閱覽費
	土地法第七十九條之二
第一項第六款
	每筆（棟）二十元

	地籍異動索引查詢閱覽費
	土地法第七十九條之二
第一項第六款
	每筆（棟）十元，限時三分鐘

	列印各項查詢畫面
	土地法第七十九條之二
第一項第二款
	每張二十元

	信託專簿閱覽費、抄寫費或攝影
	土地法第七十九條之二
第一項第三款
	每案二十元
限時二十分鐘

	信託專簿影印
	土地法第七十九條之二
第一項第三款
	每張十元


	一、地政規費計徵標準附表
（二）土地複丈費標準表

	項次
	項目
	收費標準

	1
	土地分割複丈費
	按分割後筆數計算，每單位以新臺幣八百元計收。申請人未能埋設界標，一併申請確定分割點界址者，加繳複丈費之半數。

	2
	土地合併複丈費
	免納複丈費。

	3
	土地界址鑑定費
	每單位以新臺幣四千元計收。

	4
	土地地目變更勘查費
	每單位以新臺幣四百元計收。

	5
	土地界址調整複丈費
	每單位以新臺幣八百元計收。申請人未能埋設界標，一併申請確定調整後界址點者，加繳複丈費之半數。

	6
	調整地形複丈費
	每單位以新臺幣八百元計收。申請人未能埋設界標，一併申請確定調整後界址點者，加繳複丈費之半數。

	7
	土地他項權利位置之測量費或鑑定費
	每單位以新臺幣四千元計收。

	8
	未登記土地測量費
	每單位以新臺幣四千元計收。必須辦理基本控制測量或圖根測量者，其測量費用，應另案核計。

	9
	土地自然增加或浮覆測量費
	每單位以新臺幣四千元計收。必須辦理基本控制測量或圖根測量者，其測量費用，應另案核計。

	10
	土地坍沒複丈費
	以坍沒後存餘土地每單位新臺幣八百元計收。

	11
	地籍圖謄本採電腦列印
	以每張新臺幣二十元計收。

	12
	採用電腦繪製大範圍地區數值地籍圖謄本繪圖費
	每幅以新臺幣七百五十元計收。

	13
	申請縮放大範圍地區地籍參考圖之繪圖費
	視實際需要，另案核計。

	附註：
1.土地分割複丈費、土地界址鑑定費、土地地目變更勘查費、土地界址調整複丈費、調整地形複丈費、土地他項權利位置之測量費或鑑定費、未登記土地測量費、土地自然增加或浮覆測量費、土地坍沒複丈費，以每筆每公頃為計收單位，不足一公頃者，以一公頃計，超過一公頃者，每增加半公頃增收半數，增加不足半公頃者，以半公頃計；至面積超過十公頃者，得視實際需要，另案核計。
2.採用電腦繪製大範圍地區數值地籍圖謄本繪圖費，以圖幅橫長四十公分，縱長三十公分，比例尺五百分之一為計收單位。至繪圖圖幅長寬及比例尺如有變動，得視實際需要，另案核計。


	一、地政規費計徵標準附表
（三）建築改良物測量費標準表

	項次
	項目
	收費標準

	1
	建物位置圖測量費
	每單位以新臺幣四千元計收。同棟其他區分所有權人申請建物位置圖勘測時，可調原勘測位置圖並參酌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或建造執照設計圖轉繪之。每區分所有建築改良物應加繳建物位置圖轉繪費新臺幣二百元。

	2
	建物平面圖測量費
	每單位以新臺幣八百元計收，如係樓房，應分層計算，如係區分所有者，應依其區分，分別計算。

	3
	建築改良物合併複丈費
	按合併前建號計算，每單位以新臺幣四百元計收。

	4
	建築改良物分割複丈費
	按分割後建號計算，每單位以新臺幣八百元計收。

	5
	建築改良物部分滅失測量費
	按未滅失建築改良物之面積計算，每單位以新臺幣八百元計收。

	6
	未登記建築改良物，因納稅需要，申請勘測之測量費
	依建物位置圖測量費計收。

	7
	建築改良物基地號或建築改良物門牌號變更勘查費
	不論面積大小，以每建號計算，每單位以新臺幣四百元計收。

	8
	建築改良物全部滅失或特別建築改良物部分滅失之勘查費
	不論面積大小，以每建號計算，每單位以新臺幣四百元計收。

	9
	建物位置圖轉繪費
	以每建號新臺幣二百元計收。

	10
	建物平面圖轉繪費
	以每建號新臺幣二百元計收。

	11
	建物平面圖或建物測量成果圖影印本
	以每張新臺幣十五元計收。

	12
	建物測量成果圖採電腦列印
	以每張新臺幣二十元計收。

	附註：

1.建物位置圖測量費及未登記建築改良物，因納稅需要，申請勘測之測量費，以整棟建築改良物為一計收單位。

2.建物平面圖測量費、建築改良物合併複丈費、建築改良物分割複丈費、建築改良物部分滅失測量費，以每建號每五十平方公尺為計收單位，不足五十平方公尺者，以五十平方公尺計。


	一、地政規費計徵標準附表
（四）檔案複製收費標準表

	檔案複製收費標準表

	檔案外觀

型式
	複製方式
	複製格式
	收費標準

(以新臺幣計價)
	備註

	紙張
	影印機黑白複印
	B4(含)尺寸以下
	每張二元
	紙張複製輸出如為彩色複印，以左列黑白複製收費標準五倍計價。

	
	
	A3尺寸
	每張三元
	

	圖像
	翻拍
	3X5吋
	每張八十元
	圖像原件翻拍以未有現成圖像電子檔者為限。

	
	
	4X6吋
	每張一百元
	

	
	
	5X7吋
	每張一百五十元
	

	
	
	8X10吋
	每張一百八十元
	

	
	
	10X12吋
	每張六百元
	

	
	
	11X14吋
	每張七百五十元
	

	
	
	16X20吋
	每張九百元
	

	電子檔案
	紙張黑白列印輸出
	B4(含)尺寸以下
	每張二元
	1. 電子檔案係指圖像檔及文字影像檔。

2. 紙張列印輸出如為彩色列印，以左列黑白複製收費標準五倍計價；相紙黑白、彩色列印輸出之收費標準相同。

3. 電子儲存媒體離線交付費用不含儲存媒體本身之費用。

	
	
	A3尺寸
	每張三元
	4. 

	
	相紙列印輸出
	A4(含)尺寸以下
	每張三十元
	5. 

	
	
	B4(含)尺寸以上
	每張六十元
	6. 

	
	電子郵件傳送
	檔案格式由機關自行決定
	換算成A4頁數，每頁二元
	7. 

	
	電子儲存媒體離線交付
	
	
	8. 

	微縮片
	影印
	B4(含)尺寸以下
	每張三元
	

	
	
	A3尺寸
	每張五元
	

	
	16mm捲片複製
	重氮片
	每捲四百元
	

	
	
	銀鹽片
	每捲八百元
	

	
	35mm捲片複製
	重氮片
	每捲七百五十元
	

	
	
	銀鹽片
	每捲一千五百元
	

	
	單片複製
	重氮片
	每片五十元
	

	
	
	銀鹽片
	每片一百五十元
	

	
	
	氣泡片
	每片三十元
	

	錄音帶
	拷貝
	三十分鐘帶
	每卷九十元
	錄音帶複製各項計價標準不含空白帶本身之費用。

	
	
	三十一分鐘至六十分鐘帶
	每卷一百二十元
	

	
	
	六十一分鐘至九十分鐘帶
	每卷一百八十元
	

	
	
	九十一分鐘以上
	每卷二百元
	

	錄影帶
	拷貝
	三十分鐘帶
	每卷一百元
	錄影帶複製各項計價標準不含空白帶本身之費用。

	
	
	三十一分鐘至六十分鐘帶
	每卷一百五十元
	

	
	
	六十一分鐘至九十分鐘帶
	每卷二百元
	

	
	
	九十一分鐘以上
	每卷二百五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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